[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6]2027年度福建省数字水安视频监视系统运维服务项目需求调查报告编制服务内容与要求

[bookmark: _Hlk103268739][bookmark: _Hlk103267877]一、项目目标
[bookmark: OLE_LINK4]为进一步加强福建省数字水安视频监视系统运维管理，及时发现和处理系统各类问题，保障水安系统正常运行，实现省级自建及市县级联视频监控点位的视频实时调阅、监控监管，为各有关部门提供可靠视频资源，根据《福建省洪水预警报中心数字水安视频监视系统（一期）运维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对福建省数字水安视频监视系运维服务需求进行全面梳理，做好后续项目运维采购前期工作，拟开展2027年度福建省数字水安视频监视系统运维服务项目需求调查报告编制工作。
[bookmark: OLE_LINK5]二、咨询设计服务内容及要求（以“★”标示的内容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
1.咨询设计服务成果
2027年度福建省数字水安视频监视系统运维服务项目需求调查报告编制。
2.报告编制原则要求
需求调查报告应遵循国家水利部及省大数据管理局相关政策法规，按有关标准、规范进行编制。同时遵循如下原则：
（1）坚持顶层设计，加强项目统筹管理和共建共享共用，推进全面、协调发展。加强数据资源集中汇聚与融合共享，避免重复建设。
（2）坚持围绕国家信息化重大战略部署，结合水利电子政务发展需求以及大数据建设任务，实现电子政务建设、水利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同谋划、同部署、同促进、同发展，提升全省水利电子政务水平。
3.按照《福建省省级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要求编写相应需求调查报告。
4.供应商应认真进行调查和研究，取得可靠的基本资料。需求调查报告，技术路线先进，密切结合实际，节约投资，注重经济效益，报告应有分析、论证、明确的结论和意见，文字简明扼要，图表完整清晰。
5.对建设内容设计提出方案建议与理解分析，应充分考虑采购人已经建设完成或准备建设的内容，并同时与采购人其他相关工程项目协调配合，遵循“资源共享、互联互通”原则，尽可能利用政府已有资源，避免重复建设，节约投资。
6.现状调研要求：根据项目的运维服务内容，对相关的信息化建设现状进行调研，全面掌握相关部门信息系统建设及应用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制定调研计划，制作各类调研表格材料，收集整理项目相关资料，开展应用需求调研与沟通交流等。
7.需求分析要求：须针对项目现状以及存在问题进行项目的需求分析工作。
8.方案设计思路要求：在完成现状调研、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项目报告总体思路。
9.投资概算编制要求：根据《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计价格〔2002〕10号）》、“数字福建”等相关标准，进行项目投资概算编制，并根据需要提供相关询价文件。
10.应深刻理解本项目工作内容，原则要求、时间要求、复杂程度，充分评估本项目相关要求、政策调整造成的不可预见费用。
★11.供应商应设立咨询小组（至少3人），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经理1名，报告主编1名，项目造价（预算）咨询师1名。项目执行期间，项目经理及报告主编等关键岗位人员不得更换，以确保项目实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11.1供应商派出的项目经理、报告主编应具有：咨询工程师（投资）登记证书（专业包括但不仅限于电子、信息工程（含通信、广电、信息化））。
备注：以上各岗位人员不得重复，人员构成须与响应文件完全一致。供应商需满足以上要求并提供服务团队人员相应证件复印件，和响应截止日期前六个月中任意一个月（不含响应文件递交截止当月）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或以社会劳动保险管理中心开具的员工养老保险缴费明细表为准，需含电子印章），并加盖公章。中标后，中标单位需提供上述服务团队相关证书原件备查，若报价文件与原件不符，采购单位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12.项目评审要求：供应商提交的项目需求调查报告要通过采购人组织的专家论证会、评审会等，并根据专家意见在约定时间内修改完善项目需求调查报告。
13.供应商应承诺，项目服务期到期后一年内，应按采购人要求在采购范围内免费配合成果文档修订。（供应商提供承诺函。）
14.因供应商自身原因导致项目无法顺利进行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对供应商进行相应的处罚。供应商任何行为造成采购人或者他人的损失,均由供应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服务时间及验收要求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1]为满足采购人技术和服务要求，同时保证服务质量。供应商应自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提交编制服务实施计划，合同签订3个月内，完成验收。
验收方式：专家评审。
四、付款方式
	支付期次
	支付比例(%)
	支付期次说明

	1
	100
	[bookmark: _GoBack]需求调查报告全部通过专家评审后，进行全部项目款支付。成交供应商须开具款项等额正式税务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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